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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丢失 捡到者索要七条香烟
失主：愿意给些报酬，可不能狮子大张口

本报讯 （记者 郝河庆 见习
记者姚晓晓） 3月23日，市民姚先
生同本报新闻热线 3139148 联系
时，纠结地同记者说，我丢失的资
料找到了，可捡到者要我买7条香
烟进行酬谢！

办住房补贴 遗失全套资料

3月22日下午，市民姚先生来
到位于市区黄河路北段的市行政服
务大厅，准备办理住房补贴，在等
待的过程中，不小心把全套需要提
交的资料遗失了。“资料里面有户
口本、购房合同以及全套的购房手
续，找到不到时可把我急坏了！”
当日，姚先生心急火燎，可找遍了
大厅，也没有找到。

“这套资料里面没有现金，或
许好心人捡到后会归还。”随后，
姚先生心怀希望，多次到行政服务
大厅服务台进行询问。与此同时，
姚先生准备补办烦琐的遗失资料。
没想到，3月23日，姚先生接到一
个电话后，激动地跳了起来：“资
料有人捡到了！”

资料别人捡到 索要报酬

3月23日，姚先生拨打本报新
闻热线 3139148 告诉记者，听到是
捡到资料者打来的电话后，他非常
高兴，可没想到对方提出要拿出 7
条香烟进行酬谢。“对方指定要

‘利群’牌香烟，市场价 200 元一
条，7条就是1400元。”姚先生告诉
记者，“这种情况可以理解，我也
愿意给他些报酬，可是我觉得7条
烟有些狮子大张口了，想在自己能
力范围内给一些报酬。”

3 月 24 日下午 4 时许，根据姚
先生所说的情况，记者试图同捡到
资料者联系，但一直未取得联系。
随后，姚先生告诉记者，他已经将
此事向警方进行了说明，希望能从
中协调。当天下午5时，姚先生告
诉记者，捡到资料者表示会归还资
料，不再提报酬了。

正方：拾遗索酬无可厚非

拾遗索酬，是否违背了道德准
则？对于这种情况，记者当日进行
了随机调查和采访。

“捡到东西归还失主，这是一
个人的本分，适当地给点报酬，我
觉得也无可厚非。毕竟这也是对人
家拾金不昧的一种肯定，不能天天

光空喊口号，给点实质的东西，也
调动了大家做好事的积极性。”昨
日，漯河职业技术学院音乐系教师
贾东向记者表达观点时说。

“如果失主主动提出的话，适
当的收取报酬也是可以的。”昨
日，开出租车的马师傅向记者讲述
了自己的一次经历。

有位去火车站乘车的顾客把钱
包落在车里了，马师傅发现后根据
钱包里的资料立即与失主取得了联
系，并驱车30分钟把钱包交还到了
失主手上，并且没有耽误失主乘
车。“当时失主很感动，他拿出 50
元钱作为油费，我也没有拒绝，因
为专程跑去给他送东西不仅耽误工
作，还搭上了油钱。不过如果失主
不提的话，我也不会主动索取的，
毕竟这也是自愿的事情。”马师傅
说。

反方：拾遗索酬有失公德

“拾金不昧是中华民族的美
德，捡到东西就应该归还物主，这
是很正常的事情，怎么可以和报酬
挂上钩呢？”昨日，在市区辽河路
西段，我市某金融单位退休的老职
工岳奎荣对记者说，“捡到东西后
再问失主要报酬，这能是拾金不昧
吗？以心换心，谁没有丢东西的时
候，今天你要报酬了，可能明天你
丢东西，也是一样的，这可能会滋
生社会不良风气。”

昨日，热衷于公益活动的网友
“寨里人”向记者表示，面对日趋

浮躁、急功近利的社会环境，我们
更应该守住一颗纯净的心，多为别
人着想。就拿捡到资料这件事来
说，我们不妨都换位思考一下，抛
开现金不谈，资料中的户口本、购
房合同都涉及个人信息，补办流程
烦琐，一旦泄漏后果更是不堪设
想。如果丢失财物的人是自己，我
们会怎么办，遇到有人索要报酬，
我们会怎么想？

律师：拾物归还可获补偿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多数市民
还是认为适当酬谢和提倡拾金不昧
的道德观并不矛盾。

对此，记者咨询了河南开瑞律
师事务所杨国威律师。杨律师表
示：“法律并没有明确规定在失主
领取失物时必须支付报酬，这个属
于个人自愿行为。但遇到捡领物品
者在保管失主物品期间支出费用比
较多的，失主应当给予拾得者一定
补偿。这主要还是双方当事人自己
调解，具有很大随意性，以双方你
情我愿为好。拾得者不能狮子大张
口，否则超越失主的心理承受能
力，不仅容易造成不愉快，还有变
相敲诈的嫌疑。”

采访中，杨律师告诉记者，就
此件事来说，拾得人可要求失主支
付必要的误工费、通信费等，但索
酬必须符合拾得人保管遗失物等支
出的必要费用。享受合理报酬是法
定的权利，放弃报酬则是道德的体
现。

本报讯（记者 王 辉） 3月18
日下午，租住在召陵区一小区的一
名男子，被人发现身亡数日。警方
经过调查，男子系自杀。他为何选
择这种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悲剧
的背后又隐藏了怎样的故事？连日
来，记者多方采访还原事情真相。

【事件】
男子出租屋内死亡数日

3月18日傍晚，记者接到爆料
人电话后，赶到事发地。据小区几
位居民介绍，当天下午2点多，看
见分别有“120”救护车和“110”
警车呼啸着来到小区 16 号楼前，
死者就位于该楼栋一房内。房间面
积不大，是一室一卫，由于房门紧
闭，记者未能进入屋内。

据目击者称，报案人是一名二
十多岁的女子，是她最先发现男子
身亡的情况。随后，记者从警方人
士处了解到，男子叫阿强 （化
名），今年36岁，河北人，事发地
是他的租房处，被发现时已经死亡
数日。市公安局天桥分局的民警
说，阿强是在出租房的卫生间发现
的，遗体的旁边摆放了一个炭盆，
里面有烧焦的木炭灰，他的腿部已
经被烧得炭化，露出骨头，身体的
其他部位也高度腐烂。

【现场】
屋内播放《再见，我的爱人》

警方经过现场调查，发现阿强
的房间收拾得整齐干净，在客厅茶
几上发现一瓶安眠药，还有打开的
酒瓶，旁边放着钱包，里面有
1000 多元钱。地板上还有一个纸
箱子，上面写着木炭的字样。死者
客厅的茶几上有一台笔记本电脑，
里面循环播放着邓丽君的那首《再
见，我的爱人》歌曲。

“初步调查，死者自杀前曾服
用安眠药，饮下白酒，然后烧炭自
杀。”民警说，从现场勘查来看，
阿强在结束自己的生命前，是有准
备的，“不论遇到了什么困难或者
挫折，也不能想不开，选择这样的
方式结束生命，确实太可惜了！”
谈及案情，民警也是叹息不已。

【遗书】
死后想将器官捐献

阿强出身于河北农村，家境不
太好，一直未婚，曾在辽宁工作，
去年来到我市。

据法医和民警勘查现场，阿强
在房间内还留下一封遗书，遗书内
容看后让人亦是唏嘘不已：“当我
死后可以将器官捐献给有用的人，
至少还能证明我来到过这个世界
上，现在我走了……”然后就是一
连串的“对不起、对不起”。

“真没想到他会走这条路。”阿
强远在河北老家的亲属得知噩耗后
十分震惊，第一时间赶来我市，在
警方的协调下，料理阿强的后事。

【警示】
生命宝贵 只有一次

阿强遗书中提及一名女子，名
叫阿丽 （化名）。据阿丽向警方介
绍，她是 2013 年春节通过微信认
识阿强，后来阿强来漯河找她，看
到他大老远跑来找她，也想着考虑
考虑和他处朋友。

但是经过深入了解，阿丽得知
阿强的性格和家庭情况后，她觉得
俩人不合适，就明确提出俩人不再
相处。获悉阿强去世的消息后，她
也是非常震惊和痛心。

据负责处理此事的民警介绍，
阿强自杀的原因不仅仅是因为感情
遭遇挫折，还与自身性格和家庭环
境有关。阿强母亲去世早，父亲再
婚，家庭教育和关爱也不够，性格
较为内向。

“通过这起悲剧事件，希望能
警醒世人，生命只有一次，是最宝
贵的，是所有幸福的基础，凡事想
开一些，生活没有迈不过去的坎，
没有闯不过的关，千万不要走极
端。”民警说。

一男子出租屋内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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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我丢的东西给我报酬再还给你


